
附件四
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            课题结项工作细则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工作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新途径和新方法，努力促进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，进一步规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结项管理，提高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 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按期完成后，均须结项。鉴定结项采取匿名初评与会议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第二条  课题结项工作每年安排一次。申报受理时间为每年的4月10日至4月30日。如因故变更时另行通知。

第三条  结项要求

一、申请结项须填写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鉴定结项申请·审批书》；
二、鉴定结项成果的基本要求：

提交不少于1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。

第四条  结项鉴定程序

一、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填写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鉴定结项申请·审批书》，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鉴定材料，材料包括：
（一）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鉴定结项申请·审批书》。

（二）课题立项通知书(复印件)。

（三）成果主件（以课题申请时承诺的最终成果为准）。

（四）成果附件（复印件）：发表的课题研究论文，相关证明（获奖情况、领导批示、媒体报道及被决策部门采纳的证明文件等），重要变更的申请及批复。

申请结项鉴定的以上材料须按（一）至（四）顺序用A4纸左侧装订，报送3套；同时，报送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鉴定结项申请·审批书》和成果主件的电子版。（凡提交的复印件在申报时须提交原件审验。）

二、初评：对符合条件的结项课题，在会议鉴定前15天将申请鉴定成果（隐去课题组成员单位及个人信息）发给鉴定专家进行初评。

三、会议评审：初审通过后由鉴定专家进行会议评审，形成专家组鉴定意见，确定成果能否通过鉴定及鉴定等级。

四、对通过结项鉴定的课题，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将颁发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结题证书》。

对未通过结项鉴定的课题，将鉴定结果反馈给课题负责人，课题组须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，在一年内重新申请鉴定。

第六条、课题结项鉴定标准

    一、课题结项鉴定要求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。定性从科学性、创新性、规范性、难易程度、应用价值等五个方面进行等级分类评价；定量依照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结项鉴定评估参照指标》（见附件）进行评价。

二、结项鉴定等级分为：A级优秀、B级良好、C级合格、D级不合格四个等级。各等级计分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“优秀”：①平均分在90分（含）以上；②不少于3位专家打分在90分以上；③不少于3位专家划等级为“优秀”。以上条件必须同时具备（下同）。

（二）“良好”：①未达到“优秀”等级；②平均分在80分（含）以上；③不少于3位专家打分在80分以上；④不少于3位专家划等级为“良好”（含）以上。

（三）“合格”：①未达到“良好”等级；②平均分在65分（含）以上；③不少于3位专家打分在65分以上；④不少于3位专家划等级为“合格“（含）以上。

（四）“不合格”的标准是指低于“合格”等级的标准。

第七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2013年8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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